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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制·正当性·霸权:伊恩·克拉克

对英国学派理论发展的贡献
*

严骁骁**

内容提要 伊恩·克拉克作为当代英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对

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英国学派的研究议

程来看,他通过重新诠释传统英国学派话语中的国际秩序与正当性,

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一种英国学派的霸权理论。在研究方法论上,克

拉克运用的历史社会学路径,发扬了英国学派历来重视发掘历史知

识对国际关系研究重要价值的传统。此外,针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界

的批评,克拉克的回应是回归古典英国学派的国际思想史研究传统,

聚焦于概念史研究路径。他对于正当性、霸权等概念的阐述,对批判

和反思国际关系研究的非历史性与非时空性有着重要意义。克拉克

的学术思想凸显了英国学派重视人文/历史知识对于国际关系研究

的非凡价值,
 

超越了三大范式对理论知识狭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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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 霸权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当代英国学派代表人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

系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较为熟悉,而对当代英国学派的另一位代表

性学者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伊恩·克

拉克(Ian
 

Clark)以及他的学术思想却鲜有关注。目前,学界对克拉克的学术

思想进行介绍、评析的文章不多。① 实际上,伊恩·克拉克是英国学派阵营中

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他推动了英国学派传统话语中关于国际秩序和“正当

性”(legitimacy)概念的讨论,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英国学派的霸权理

论”。当代英国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Aberystwyth
 

Uni-

versity)教授菅波英美(Hidemi
 

Suganami)在评价克拉克的学术贡献时指出,

克拉克对国际正当性、霸权的重新解读,为英国学派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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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辉明:《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合法性:评伊恩·克拉克的<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国外理论动

态》2015年第3期,第131—139页;张强:《“英国学派”的欧盟国际社会研究:逻辑与反思》,《国际政治研究》
2020年第1期,第49页;山秀蕾、李冠群:《世界社会:“英国学派”的乌托邦?》,《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
期,第64、67页。

在本文中,“legitimacy”一词被译为“正当性”,国内有学者将该词译为“正统性”或“合法性”。厦门

大学周桂银教授在2021年第十四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国际关系英国学派:进展与反思”分
会上指出,“legitimacy”一词可译为“正当性”,也可译为“正统性”。在其他国内学者对英国学派思想的介绍、
评述或翻译工作中,有将该词译为“合法性”的做法。例如,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颜震老师所译《英国学派

理论导读》一书将其译为“合法性”,参见〔英〕巴里·布赞:《英国学派理论导读》,颜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2018年版;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辉明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合法性:评伊恩·克拉克的<国际

社会中的合法性>》一文中也译为“合法性”。笔者认为,针对英国学派特别是克拉克的作品,将“legitimacy”
译为“正当性”似乎更为贴切。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下,一般使用“正当性”与“合法性”
分别对应“legitimacy”和“legality”。前者是指在经验或规范上,对权威及其统治的遵从或认可,而后者则更

聚焦于权威统治下作为统治程序的制度、规则等,前者的概念外延明显大于后者,参见〔加〕大卫·戴岑豪

斯:《合法性与正当性:魏玛时代的施米特、凯尔森与海勒》,刘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一章;二
是因为在克拉克的著作中,“legitimacy”的内涵不仅是指对经验意义上的某种国际制度(如外交、大国协调、
均势、国际法等)的认可或遵从,还指对规范意义上的某种伦理或道德观念的认同。克拉克指出,“构成国际

正当性(legitimacy)的规范基础是什么呢? 除了作为基底的一致同意之外,正当性的实践主要由一系列规范

构成。这些规范中最重要的是合法性(legality)、道德及立宪(constitutionality)”,参见Ian
 

Clark,
 

Legitima-
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3-4。



献,因为这两个概念是英国学派传统研究议程的核心。①

因此,了解和分析克拉克的学术思想,一方面,可以洞察英国学派当下发

展的趋势,增加一种看待英国学派思想或理论的新视角,丰富国内学界对英国

学派的认知:伊恩·克拉克学术思想内核是什么? 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

了英国学派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克拉克创立的英国学派霸权理论的评估,也

有助于进一步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问题:克拉克尝试建立正当性与霸权

关系的努力,是否为将英国学派发展成为一种国际关系的宏大理论提供了方

向? 他的学术工作对于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创新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通

过将克拉克的思想分别纳入英国学派理论、普遍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两个

知识体系之中,本文进而讨论其学术价值与意义。

通过分析克拉克的主要学术作品,本文对其探讨的三个核心概念———等

级制、正当性和霸权的主要内涵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就如下两个问

题进行具体的分析。首先,克拉克是如何继承与发展了经典英国学派人物,如

马丁·怀特、布尔、亚当·沃森等人关于上述三个概念的讨论,其是如何延续

了英国学派的人文/历史特色;其次,克拉克的学术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的创新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本文认为,克拉克一方面纠正了国际关系中一些

重要概念的错误理解;另一方面也验证了试图综合人文与社会科学而形成“中

间道路”的困境。

一、
  

等级制:国际秩序的本质

伊恩·克拉克的研究起点从讨论国际秩序的性质开始。克拉克认为,从

内容上来理解国际秩序,它包含两个组成部分:第一,最低程度的国际秩序,即

国际暴力的可能性是如何被削减的;第二,最高程度的国际秩序,即世界范围

内的经济福利、社会正义、生态稳定的最低限度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但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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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践的视角来看,国际秩序本质上只是维持国际体系的等级制与优势地位,

和追求改革国际体系这两种实践相互作用的一个动态进程。①

克拉克认为,探寻国际秩序变革的研究需要在最低程度的国际秩序这一

层面上展开,研究这一层面上国家利益的冲突如何解决。他认为,根据历史实

践有两种模式可以便于理解这一问题:权力模式和权威模式。权力模式是指

互为反对力量的竞争者之间依据自身能力来决定结果,它所表现出来的形态

是武力的实际使用。外交、磋商、战争和默认武力都是这一模式下的具体形态

展示。② 权威模式是指把国际关系理解为一个去中心化的政治结构,在其中存

在大量试图对冲或者克服去中心化的历史实践。这些实践建立规范、程序、机

制以此弥补国际体系中最高决策机构的缺失。③ 要真正理解国际秩序的演进

必须结合这两种模式去把握。

克拉克进而指出,就权力模式的研究内容而言,对于如何塑造国际秩序存

在三种路径:通过承认武力的角色和运用它的效用、通过对使用武力的限制及

通过永久拒绝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均势机制是第一种路径的代

表,它认为国际秩序塑造的现实基础需要国家运用武力作为基础,国际秩序在

这一意义上意味着均衡或稳定。④ 换言之,这一路径寻求不通过改变国家诉诸

实力这一事实,而仅是通过使用这一事实来追求秩序。对其而言,秩序和暴力

并非是完全不相容的;相反,暴力作为最后手段,是维持秩序的特定手段。

第二种路径的代表是共同安全、军控、国际法机制。这三种机制共享了一

个观念,即国际秩序的重大问题是主权国家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力,这三种机制

寻求对使用武力进行制度上、物质上和法律上的限制。和第一种路径相比,前

者是将使用武力作为一种游戏规则,而后者则是要改变这一游戏规则。⑤ 第三

种路径将消除武力作为塑造国际秩序的方法,认为克服无政府状态必须要消

除由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单元而构成的无政府状态。但这种路径明显缺乏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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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国际层面缺乏国内层面一系列保证政治变化的机制,如选举程序,因此,

不可能产生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实现体系的和平变化。①

在克拉克看来,以上三种路径的聚焦点就在于,它们都认识到国际秩序是

要通过控制暴力冲突而实现。但是,如果暴力性变革是不被允许的,体系本身

又无法发展出和平基础上兼容各方利益的机制,那么,如何处理利益冲突,特

别是由变革导致的冲突呢? 克拉克认为,虽然诸如欧洲协调、国联、联合国等

权威模式以某种特定的机制与权力模式相互作用,起到了控制暴力冲突的作

用,但由于不存在绝对的利益和谐,所以,最终生成的最低程度国际秩序一定

是一种负面形式的国际秩序,它是国际社会某一特定部分的利益反映,并且会

以一种敌对的方式对其他部分特定部分的利益产生影响。正因为这个原因,

一些国家从当下的国际秩序安排中获益是超过另一些国家的,人们不可能对

国际秩序的变革或其改变方向达成全部的一致。

因此,伊恩·克拉克认为,从1815—1990年,国际秩序并没有发生任何有

意义的变化。从单元来看,国际关系体系仍然是主权、独立国家的互动体系;

从结构来看,国际关系所生成的规范,以及这些规范展示的进步性就内容或普

遍接受程度而言,也没有出现变化。② 19世纪上半叶,是均势与欧洲协调相互

编织的历史;19世纪下半叶,是在高度正式化的联盟体系中均势回归。1919—

1939年,大国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在传统手段上附加了新的外交工具。而

1945年之后,除了联合国作为维护国际秩序的正式途径之外,还有非正式的、

效率更高的两个高度集中并且相互敌对的集团之间的均势。③ 但无论是哪一

种权力模式和权威模式的组合,国际秩序本质上仍是一种等级制。

在国际秩序的性质并没有质性变化的情况下,不同历史阶段国际秩序是

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呢? 换言之,国际秩序是生成和变革是由什么来推动的呢?

克拉克认为,国际关系的思想(克拉克使用的是“意识形态”一词)与历史实践

的互动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图景与变革动力。他认为,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

总会有一种关于国际秩序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成为主导思想。这种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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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是因为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的具体实践使得人们萌生了对国际秩序的

担忧或期待。① 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信心是源自于对国联保障新国际秩序

的乐观情绪,而国联在实践中的失败引发了30年代实力政治思想的回潮。国

际关系的历史反映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两种思想的碰撞,要求国际秩序变

革的思想被抵制变革的思想所冲击。在实践上,这导致了1815年以来国家的

等级制及其诸多特征。

二、
  

正当性:从国际迈向世界

伊恩·克拉克的第二个研究主题是正当性。他认为,国际关系学界对于

国际秩序的正当性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去建

构正当性的内容。它们大多将国际关系历史中的重大转折点描述为对当时国

际正当性观念的改写;第二类是从建构解释性因果机制的理论角度,假定不同

程度的国际正当性与国际秩序的稳定性之间是因果关系。② 正当性的变动是

系统深层变化的体现,是与体系稳定程度紧密关联的。

以上两种路径的研究都将正当性作为测量国际社会变化的重要尺码,成

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范式共用的一个重要术语,正当性与秩序稳定存在联

系的观念已经被这三大范式所共享。但问题是,正当性是如何对国际秩序的

稳定产生影响的呢? 在原则上,国际秩序完全可能是不正当的,虽然其是高度

稳定的。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给出的传统解释是,国际秩序稳定是建

立在和平协议基础上的,和平协议越多也就意味着正当性越大,秩序也就自然

越稳定。但这样的解释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克拉克通过比较维也纳体系和

凡尔赛体系论证了这一解释的无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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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体系由四个重要的和平协议构成:《巴黎和约》《最后议定书》《神圣同盟条约》《四国同盟条

约》,而凡尔赛体系则是由《凡尔赛和约》《圣日耳曼条约》《纳伊条约》《特里亚农条约》《色佛尔条约》五个和

平协议确立了国际秩序。在克拉克看来,如果国际秩序的稳定是由和平协议的多少决定的,这在经验上并

不成立。凡尔赛体系所维持和平的时间长度短于维也纳体系。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正当性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呢? 克拉克的起点是重新

理解正当性的内涵。他认为,正当性不仅具有规范层面上的含义,指代评价统

治权的一种标准;它还具有经验层面的含义,是指服从统治的人们的信念系

统。结合规范与经验两个层面,统治的正当性就是指听从于它的主体相信规

则本该如此。① 因此,正当性不能完全从规范或者经验中的任一个单一层面去

理解,而是规范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产物。国际社会中的正当性并不等于

规范或价值判断,如公正或正义;它也不等同于根据经验事实所做的判断,如

两极优于多极或多极优于两极,而只关乎主要国家的一致同意的程度。

在克拉克看来,虽然寻求正当性的实践是在一个清晰的规范性结构中发

生的,某种特定的国际规范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实践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话语,

但正当性并不能被视为一种纯粹的规范性概念。因为国际社会中的各式规范

往往是对立的,正当性只能是在具体情境中各种规范之间达成的均衡点。② 国

际社会诉诸特定的规范来构建它的正当性原则,但规范是随着时间而不断演

进的,它们在国家参与的这场正当性竞技中不断地被重新构造。因此,那些支

撑国际社会的规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流动,使得正当性的概念随之也不断

处在变动之中。③ 在克拉克的观念中,国际社会中的大国是社会结构的主要行

为体,就如国际秩序体现出的等级制那样,正当性也就意味着一个秩序的结构

被所有大国都接受:正当性就是附着在这样一个由大国创造的程序性协约上

的,缺乏这样的同意会产生体系的紧张和不稳定。④ 简言之,正当性就是相关

大国的共同信念。因此,正当性既是国际社会如何被塑造起来的某种原则(正

当性的生成原则:大国共同制定规则),又是国际社会应当如何运行的原则(正

当性的限定选择:大国按照所制定规则来行事),这两种原则的联动是理解正

当性的路径。将正当性简化为“统治的权利”显然是不充分的。⑤

在诠释了国际社会中的正当性是如何被建立起来之后,克拉克延续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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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路对世界社会中的正当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正如克拉克在《国家的等级

制》一书中对国际秩序的理解那样,国际秩序的等级制本质决定了正当性是且

只能是由大国(也就是说部分国家)所共享的共同信念。对正当性的理解首先

需要情境依赖,也就是说,正当性的生成原则是在一个具体的规则或规则制定

的情境中而出现的,这一情境中所产生的权威制定和应用了规则。

因此,讨论全球秩序的正当性,可以通过国际秩序的正当性进行类比,这

意味着首先应该说明谁被授予了这一秩序中的成员资格,成员资格意味着拥

有什么样的权利以及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即“谁被赋予权利去拥有权利”。因

此,克拉克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分析正当性与秩序稳定时的不充分,其

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错误地将正当性视为一个静态的事物,将正当性与正当

性的生成进程相分离。但恰恰相反,正当性是关于进程的缩写,而不是从进程

中分离出来的。① 所以,在国际社会的历史情境下谈论正当性的问题时,一致

同意和成员身份总是重复出现融合,相互交织在一起。

同样,在讨论全球秩序的正当性时,如果将主要行为体的范围从国家扩大

到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哪些行为体共同被赋予了成员资

格,因而获得了指定程序原则的权利。更准确地说,在克拉克看来,全球秩序

的正当性处于一种“建构中”的状态,它是各种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或非国

家行为体在寻找、竞争正当性原则的进程。② 这一进程体现了诸如国家之间、

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国家与市民社会等等多个层面的政

治进程,是一个不断冲突和妥协交替上演的动态进程。正当性没有动力能够

终结复杂的政治进程,只能够在政治进程之中临时地显现,达到一种新的均衡

点,这个均衡点可以在同意的原则中被发现。③

三、
  

霸权:正当性的国际制度

克拉克研究的第三个主题是霸权。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对霸权都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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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的认知。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国际体系稳定是基于权力的分散。

由于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国家自助,如果一个国家试图获得压倒性或

主导性的权势,就会引发国际秩序的动荡。① 相比之下,只有少数理论家认为

霸权是国际体系稳定的条件。比如,金德尔伯格、罗伯特·吉尔平将霸权视为

稳定国际经济秩序或国际政治的政治秩序、安全秩序的条件。

克拉克认为,现有的霸权理论存在两个缺陷。首先,这些理论都将霸权视

为物质性力量的一个功能,以及使用这种力量的一种意愿,而并没有对国际社

会如何看待霸权所产生的国际领导力进行分析;其次,这些理论没有对霸权和

无政府状态的关系进行分析。② 国际秩序是否可以同时支持无政府状态和霸

权呢? 如果作为权力中心化的霸权是一种非常规状态,那么,它是否破坏了国

际社会的秩序和国际社会的正当性? 克拉克对霸权的研究正是围绕这些问题

而展开的。克拉克认为,只有从规范角度才能将“国际社会中的霸权”发展成

为一个有说服力的概念,③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为发展霸权概念提供了这

样一种新的视角。在《在霸权与国际社会》一书中,克拉克的主要工作就是试

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框架中,将霸权发展为一种国际社会的潜在制度,由此来

分析霸权与国际社会正当性的关系。他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从概念上将霸权与

首要地位(primacy)区分开来。④

克拉克认为,首要地位仅仅来自于物质性力量的资源,国家获得它而拥有

了主导权;而霸权则是一种制度化的实践,其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正当性。这

种区分为霸权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相容性的前景创造了可能。⑤ 因此,在

国际社会中,霸权并不只是一个具备首要地位的国家对国际体系产生了统治

权,它还表现为国家获得正当性的政治实践:霸权意味着拥有首要地位的国家

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利和责任,首要地位是这一国家践行权利和责任的资源保

证。它的这一权利是其他国家给予并认可的,它的责任因而就是维持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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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管理。①

那么,存在霸权与国际社会相容的可能吗? 克拉克认为,这一问题具有非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人们思考作为国际体系中超级大国的美国,它的

利益是否有可能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相容。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这

一相容的平衡点该如何找到? 因此,要找到满意的答案,必须回到起点———将

霸权作为国际社会中一种潜在的制度。

然而,在克拉克看来,由于英国学派内部对国际社会制度的理解从未达成

过一致,这对发展霸权作为国际制度构成了障碍。虽然他承认布尔关于国际

社会的制度无法通过与国家内部制度类比而认识的观点是正确的,②但他认

为,英国学派对国际制度具体指代内容的论述存在前后矛盾,或者说至少是含

混不清的。比如,怀特认为存在外交、联盟、均势、保证、战争五种国际制度;亚

当·沃森则认为是均势、国际法、正当性、外交、战争五种;布尔在《无政府社

会》中将英国学派理论的国际制度归纳为均势、大国角色、国际法、战争。③ 克

拉克指出,对于英国学派对国际制度内容理解的不一致,布赞的解释是有力

的。布赞认为,这种不一致性表明英国学派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国际社会的

制度可以并且确实发生了变化。④ 正是这种变化中的制度,体现出不同历史情

境的特点与国际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特征。因此,霸权作为国际社会

中的一种特殊国际制度,其理论逻辑是成立的。

在将霸权融合进国际社会制度的框架之后,克拉克开始分析了作为国际

制度的霸权的潜在意义,他的这一步工作是建立在布赞对国际制度具有等级

特性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布赞将英国学派理论中的国际制度划分为首要制度

(primary
 

institution)与次要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首要制度包括主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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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master
 

institution),以及它的派生制度(derivative
 

institution)。比如,均势

是主导制度,而上文中英国学派其他学者所列举的战争、联盟、保证、战争都只

是均势的派生制度,因而,它们仍然可以理解为国际社会的首要制度,而联合

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北约、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只是作为诸如外交、均势等首要制度下的次要制度。① 因此,卡拉克认为,霸权

完全可以被视为作为主导制度的大国共管的派生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大国共

管就是一种集体霸权),因而,它也是一种首要制度。② 区分首要制度与次要制

度的意义在于,国际社会在某一阶段的独特性质是首要制度所赋予的,而次要

制度则是通过首要制度的运用来展现其特征。③

那么,霸权作为理想类型的一种国际制度,应当如何与国际社会相容呢?

换言之,霸权这种特殊的首要国际制度是怎么产生正当性的? 克拉克认为,霸

权稳定论只是建立在霸权输出的正面效果之上,用霸权的效用来说明霸权的

正当性(比如,霸权带来了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从而使得体系内所有成员都

有获益,虽然受益程度不同),但显然正当性不能只考虑效用问题,还要考虑代

表性问题,即霸权输入的过程(形成霸权的程序)是否适当。克拉克认为,具有

正当性的霸权正是在输入和输出上进行平衡。④ 比如,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就

体现出这种输入和输出的交易,扩大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会增加霸权的代表

性,但却有可能会削弱霸权的效用。

为了进一步说明霸权与正当性的关系,克拉克提出了一种霸权类型的分

析框架。他认为,从霸权的集中化程度来看,作为首要国际制度的霸权具有两

种派生制度———单一霸权与集体霸权;从霸权的社会接纳度(social
 

constitu-

ency)的范围大小来看,霸权又分为包容型和排斥型。⑤ 霸权的正当性,或是沿

着横轴发展出来,或是沿着纵轴发展出来。(参见下页图)从横轴来看,对霸权

的认可从一组国家逐渐扩展到国际社会余下成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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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权利与责任,从而使得霸权获得了正当性;从纵轴看,霸权国的能力被其

他大国所补充,更有效地维护国际社会的秩序,从而获得正当性。① 克拉克认

为,19世纪欧洲协调、19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

70年代早期的美国分别对应了集体包容型霸权、单一包容型霸权和单一排斥

型霸权。克拉克认为,建立这样一种霸权类型的分析框架,不仅仅是用来比照

历史上的案例,它还具有现实意义,为思考当下国际秩序中的美国所扮演角色

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

图 霸权的四种类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四、
  

英国学派知识谱系中的伊恩·克拉克

(一)
  

国际秩序与国际正当性:继承与发展

伊恩·克拉克的学术思想始于对国际秩序的探讨,他关于国际秩序等级

制的论述是对布尔的国际秩序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基于布尔的国际秩序概

念,克拉克对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进行了区分,从而构建了自己的研究路径,

并确立了后续的研究主题。在布尔的话语体系中,秩序是一种社会生活现象,

是人类生活基本目标能够得以实现的保障条件: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生活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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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诚实、财产这些人类生活的主要和基本目标是可以实现的。① 因此,布尔的秩

序观传达了秩序是人类社会基础性价值追求的隐喻,即秩序是实现其他价值的

前提条件,如果不存在秩序,正义、平等也就无从谈起。② 克拉克正是抓住了布尔

定义秩序的基础性与规范性两个特征,把秩序按照其功能划分为最低秩序———

削减暴力(战争)以保障基本的生存,最高秩序———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

然而,与布尔不同的是,克拉克并不认可秩序所包含的保障生存与追求正义的这

两种价值取向是和谐与一致的观点。他认为秩序与正义往往不可兼得,“一个没

有战争的世界可能并不是一个正义的世界,甚至以正义作为抑制暴力的代价”。③

通过剔除国际秩序概念中的规范元素,克拉克确立了自己的研究路径,他

要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能够削减暴力/抑制战争的国际秩序是如何得以实

现的? 在克拉克之前,英国学派的学者们认为,大国协调、均势、国际法和战争

这些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实现了维持国际秩序的最低功能———抑制暴力———

的根本原因。而克拉克认为,这些传统研究在分析国际社会制度的功能到国

际秩序稳定的结果之间,缺失了一个环节,即国际正当性的实践。对正当性的

关注不仅仅是强调了国际社会中规范的重要角色;正当性还与国际秩序的稳

定程度息息相关。④ 换言之,国际秩序的稳定并不是国际制度的直接结果,国

际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它建立起了正当性。

在英国学派的历史脉络中,怀特是第一个论述正当性的学者。怀特认为,

国际关系中的正当性应当与国际法及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加以区分,他把国

际正当性视为国际社会对国家集团中正式成员身份的一种共同判断。比如,

当大国分裂成小国,或数个小国组成大国时,正当性规定了主权是如何转让

的,国家是如何更迭的。怀特归纳了历史上出现过的几种不同类型的正当性:

王朝、宗教、民族自决、民众原则(popular
 

principle)等。⑤ 比如,在法国大革命

前,欧洲国家主权的正当性是基于该国的王朝统治,而在大革命之后则被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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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原则替代。① 另一个对正当性问题进行论述的英国学派学者是亚当·沃

森,他认为,社会这一概念必然与正当性存在着密切联系。比如,一个帝国或

者一种霸权出于统治目的,必然需要赋予其权力以正当性。因此,正当性为一

个社会的管理、延续、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力量。②

从克拉克笔下的正当性概念来看,布尔和沃森的观点对他产生了重要的

启示。首先,克拉克认为,正当性的社会功能规定了相关行为体的认知,并且

对行为的适当形式做出规定。③ 他的这一定义明显映射出怀特定义的正当性

的影子,后者也是从“一致同意”与“认可”两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理解正当性

的。④ 因此,克拉克笔下的正当性与政治哲学或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是区别开

来的,他明确表示,正当性研究无关乎道德与伦理问题,而是要“在国际社会的

视角下发展有关国际正当性的理解,而不是探讨国际秩序的正义,或者对有关

正义行为的探讨,而是要从历史上展开对正当性原则和实践的探索”。⑤ 因此,

他将正当性实际上等同于某一观念通过社会化构成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规范。

其次,克拉克扩展了沃森关于正当性的思考。沃森认为,正当性与国际秩

序的稳定是相关的,克拉克则是进一步说明了正当性是如维系国际秩序的稳

定。他认为,正当性解释了为何国际社会在接受了新规范的同时,国际秩序却

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的原因。比如,以人道主义干涉为例,国际社会接受了人道

主义干涉的规范,并不必然意味着人道主义干涉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绝对意

义上的“正确”,而是因为一些国际行为体说服国际社会,人道主义干涉具有正

当性,所以,在该原则下行动才逐渐变得可能。因此,克拉克指出,正当性“正

当性为我们看待历史演变提供了一种角度,但是更重要地是,它对国家行为提

供了一种更重要的解释”。⑥ 换言之,由于正当性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普遍

地、主动地接受规范,因此,这种新规范的植入并没有对现有国际秩序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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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二)
  

英国学派的霸权理论:修正与创新

在克拉克之前,英国学派鲜有关于霸权的分析和讨论,霸权在英国学派的

议题中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位置。英国学派对霸权所持的这种立场,大致出

于以下两点原因。首先,经典英国学派认为,霸权极有可能会破坏国际社会的

首要价值———主权。布尔就指出,国际社会的首要特征是国家意识到彼此间

存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在这些利益和价值里,维持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

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等等是国家共同的目标。① 然而,“一个具有主

导力量的国家有可能会忽略国际法、不顾外交规则与程序、打消了其他国家维

护自身利益和权力而诉诸战争的可能”。② 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在没

有制衡手段的情况下,鼓励霸权无疑会增加主权原则受到侵蚀的风险。其次,

传统英国学派拒绝有关霸权与国际社会相容性的讨论,是出于霸权会破坏国

际社会中权力分配均衡(均势)这一主要制度的考虑。③ 亚当·沃森认为,霸权

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国际体系中反霸权力量的抵抗,其通常表现为反霸权联盟

或阵营,均势正是这种联盟最成熟的形式。④ 因此,沃森实际上是将霸权与国

际社会中的制度作为一组影响国际秩序稳定的对立因素。

克拉克并不认同经典英国学派关于霸权的这种看法,他认为霸权并非是

国际秩序的威胁,也可能会对其做出正面贡献。⑤ 在克拉克看来,英国学派关

于国际社会的讨论都是在大国共管或者是均势状态下展开的,因为霸权可能

会对国际社会的其他制度产生潜在威胁,所以,无霸权特征被视为国际社会的

正统,这是传统英国学派拒绝任何有关于霸权与国际社会相容问题探讨的原

因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学派的传统理论将霸权作为国际社会中秩序建

构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法。⑥ 克拉克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是传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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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派学者,如亚当沃森,将霸权视作为一种纯粹的物质力量———是国际体系中

占绝对主导的军事、经济或技术力量———而忽视了霸权具有的社会知识特征。①

克拉克认为,霸权不仅仅是占绝对主导的物质性力量,它还是“一个具有

这种资源的国家被国际社会赋予了特殊权利与责任,来担任领导的制度化实

践”。② 克拉克用历史上的三个案例来阐述他的霸权理论:作为集体霸权的欧

洲协调(1815—1914年)、作为单一霸权的英帝国(1815—1914年)、作为联合

霸权的美国(1945—1971年),这三种霸权分别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正当性。英、

俄、普、奥、法组成的欧洲协调既体现了水平纬度上的正当性(霸权的集中化程

度),也体现了垂直纬度上的正当性(霸权的包容性程度),但前者对于维护秩

序稳定的效用要超过后者。1815至1914年之间的英国治下和平,所反映出英

国在历史上占有的经济和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是一种“不完全”的霸权。英帝

国必须通过“自我克制”与“榜样的力量”从其他国家获得支持。换言之,英帝

国的霸权正当性主要体现在霸权的包容性维度上。相比之下,美国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所确立的联合霸权,本质上只限定在西方阵营,被其盟友所接受。

因此,美国如果要扩大其霸权的正当性,只能从单一向集体的集中化纬度扩

展,是无法在包容性纬度上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70年代美苏缓和

正是美国霸权所体现的正当性在集中化维度扩展的体现。

伊恩·克拉克的学术思想展现出厚重的英国学派烙印。比如,国际关系

史仍然以欧洲为中心、以国家为主要单元、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分析框架也

依然是从国际体系向国际社会、并逐步步入世界社会的历史/社会进程。但较

之于传统英国学派中对国际秩序、国际正当性、霸权相对较为分散的讨论,克

拉克将其统一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之下。经过构筑霸权理论,克拉克将他的研

究议题串联为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中的秩序最根本的特

征是什么? 如果说国际秩序是特定国家之间为削减冲突而达成的平衡,体现

了它们的共同偏好,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 除了大国协调、均势、外

交等国际之外机制,还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起到稳定国际秩序的作用呢?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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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级制、正当性、霸权的讨论实际上分别对应了国际秩序、国家的互动进程、

权力,这三个国际体系/国际社会演进中的重要概念。

(三)
  

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延续

重视历史研究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是英国学派的重要传统,其认为当

代国际体系只有通过世界历史的视角才能够被完全理解。① 巴里·布赞曾指

出,对于历史的重视,是英国学派可以成为一种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优势所

在:英国学派提供了一种整体主义的路径,更好地整合了世界历史,国际法及

历史社会学。② 因此,历史社会学被英国学派寄予厚望,被认为是将世界历史

研究嫁接到国际关系之中的最佳路径。布赞对运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的世界体

系理论赞赏有加,他虽然不完全同意这一理论模式把均势政治因素视为经济因

素的附带现象,但相对于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另一种分析路径———文明框架,历史

社会学方法以政治或经济结构与进程来理解世界体系的运作,对于研究以国家

间互动为基础形成的国际体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③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

关系教授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也认为,历史社会学所持有的历时性(dia-

chronic)、时段性(periodization)研究模式、重塑概念等特征,有助于通过在具体时

间和空间的情景中,来研究战后协定、联盟、全球规范、国际体系的生成与发展。④

由于历史研究本身存在历史性、非历史性、反历史性的三种特质,历史社

会学也天然具有内生性的构成难题,这门学科内部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路

径,即非历史性研究导向与反历史性研究导向。⑤ 非历史性历史社会学以重构

历史叙述为己任;而反历史性历史社会学则是试图寻找到串联历史进程的某

531

等级制·正当性·霸权:伊恩·克拉克对英国学派理论发展的贡献

①

②

③

④

⑤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r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9.
Ba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186.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pp.8-9.
George

 

Lawson,
 

“The
 

Promis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8,
 

No.3,
 

2006,
 

pp.415-416.
 

历史研究的历史性是指通过搜索、收集、甄别史料,以叙事方式“还原”历史事件的面貌;非历史性是

指归纳总结历史事件出现、变化背后的原因,或者修正关于历史事件的已有看法,提出新的观点;反历史性

意味着历史学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些亘古不变、不以人类意识为转移的普遍规

律。关于历史学的不同特征及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的详细阐述,参见郭台辉:《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

题:由来、演化与趋势》,《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182—192页。



种规律,发展出一种可以解释这种历史进程的宏观理论。换言之,历史社会学

的主要研究路径有以下两条:第一,运用历史材料,提出另一种框架或叙述来

解构并重现某一现有的历史文本,它的分析对象可以包括一切的社会学研究

对象;第二,以某种宏观社会学理论来说明社会的变迁为何发生,或者说解释

宏观历史变化的成因。比如,现代性问题———这一历史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

议题———其研究路径就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通过发现规律来解释现

代性的形成;另一种是诠释学的,要建构一系列对现代性的叙述。① 克拉克的

学术贡献主要是沿着发展解释历史进程这一路径而展开的。

在这样一种路径下,克拉克通过运用二手历史材料来重新诠释、修正了国

际关系学科中一些核心概念:他使用的正当性概念是国际社会规范的一种组

合形成,是具体历史时期国际社会所创造并接受的规范这一过程的代名词;霸

权则是具有正当性的国际制度,这种制度是大国共管和大国均势的延伸。比

如,克拉克通过构建“正当性”的概念来高度浓缩国际社会中规范生成、演变的

复杂图景———“正当性原则建构了国际社会,这是一个大胆的主张,并在本书

余下部分获得了证明……我们需要更简约的国际社会理论,正当性为发展这

样的理论提供了一条道路。”②因此,他的历史研究从目的上而言是为其检验理

论而提供的经验材料:“对这些问题(比如世界社会如何发展,国际社会与世界

社会如何关联)的回答需要理论启示……但是答案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粹的理

论层面上……对这些问题的实质解答主要是经验和历史的……个案研究提供

了历史证据,在此基础上理论分析才能够更加坚实。”③

五、
  

伊恩·克拉克的学术思想评述

(一)
  

国际思想史研究的复兴

长期以来,英国学派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主张上的模糊,甚至是自相矛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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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学派被主流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抨击的重要原因。乔治·华盛顿大学教

授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严苛地批评道:英国学派几乎没有对

其论证方法进行系统的讨论……并且如果英国学派未能给国际关系学科提供

一种因果性解释的知识,那么它则应该提供其他的有益知识,但英国学派在这

点上却是缄默的。① 针对这种批评,诸多英国学派学者的回复或多或少地都倾

向于表达,英国学派的认识论与大洋彼岸并不存在差异。比如,阿伯里斯特威

斯大学国际政治学威尔逊教席教授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和

菅波英美、布里斯托大学国际政治荣誉教授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

就认为,英国学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已经涵盖了美国式的经验实证主义———

“英国学派学者并不认为从实证主义、人类学、外部视角的陈述在认识论上存

在根本性差异”、②英国学派在方法上呈现出与实证方法、诠释学、批判理论不

同程度的重合。③ 布赞更是提出一种将英国学派发展成为中间道路的主张,他

认为,英国学派的多元主义和折中主义立场为超越认识论的不可通约性提供

了可能,同时,也发展出一种整体主义宏大理论的基础。④

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关系学科被长期囚禁在美国式的社

会科学牢笼中,美国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成为学科的元理论———国际关系应

当成为一门“科学”的知识。为了与主流(美国)国际关系学派进行沟通、交流,

英国学派不得不尝试说服对方,其思想和理论具有社会科学知识意义上的价

值,而非仅仅是表达主观意见的一种看法或观点。当英国学派试图通过彼此

间的共性来为自己辩护时,却从未被真诚地接受。因此,与上述学者相比,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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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pp.395-422.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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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Society,p.25;但是,布赞没有意识到,他提出的认识论

折衷主义与美国社会科学界所用的认识论折衷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由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国

际关系缺乏统一的认识论基础,从而造成了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路径呈现出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摇

摆,因而,美国国关界借用了社会科学哲学领域提出了认识论折衷主义的观点,来统一认识论立场与知识共

同体的共识,参见Rudra
 

Sil,
 

“The
 

Foundations
 

of
 

Eclecticism:
 

The
 

Epistemological
 

Status
 

of
 

Agency,
 

Cul-
ture,

 

and
 

Structure
 

in
 

Social
 

Theory,”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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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2,
 

No.3,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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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克拉克则是进行了另一种途径的回应,他反对英国学派陷入认识论争论

之中。克拉克认为,集中关注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这种属于“第二类理论或超

理论”,对国际关系传统造成了冲击:无论这个外在的“认识论种群”(epistemo-

logical
 

flora
 

and
 

fauna)给国际关系学科带来什么智识上的价值,它都会促使国

际关系走向激进的极化,它带来的悲剧性标志是相互竞争的学派不能或不愿

交流。我们现在已经见证了两种各自内部丰富多彩的新传统之间的僵化,但

却由于“第二类理论”中有关“意义的社会建构、事实的语言学构成、知识的历

史性”的那些不可调和的假设而分道扬镳。①

在这个意义上,克拉克反对英国学派研究的过度理论化,他批判英国学派

内部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之争是对待历史不够严肃而产生的后果。他认

为,全面理解国际社会的性质,要将主题转变为历史研究,必须要探究国际社

会发展中特定的关键历史阶段———“国际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构造出了不

同的规范,并对规范做出了选择,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于多元主义的概念之

下”。② 因此,完全不同于布赞试图重构英国学派的努力,克拉克的研究实际上

是向着古典英国学派研究方法的回归,即重拾国际关系思想史(或国际思想

史)研究。但不同于马丁·怀特、巴特菲尔德等第一代英国学派学者观念史的

研究方法,克拉克的工作则带有概念史研究的特征,即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国

际关系中的重要概念的运用和变化进行考察。③

(二)
  

对非历史性和非时空性的批判

克拉克对概念史的回归,展现了英国学派最为显著的人文知识特征,这是

其与将国际关系研究视为社会科学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根本性差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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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伊恩·克拉克在国际思想史上所做贡献的评述,得益于与厦门大学周桂银教授的邮件讨论。

除了克拉克之外,爱德华·基恩也是当代英国学派中从事概念史研究的代表学者,期研究成果参见Edward
 

Keen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5;“在诠释和

呈现了国际关系基本观念和概念史,基恩既关注现当代国际体系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又强调广阔全球范

围和漫长世界历史进程内的多样性国际关系的关键要素……开始形成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的概念史转

向。”参见周桂银:《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的创生和成长》,《史学集刊》2020年第9期,第5—11页。



于追求“科学”理论去发现广义的“规律”,人文理论以重现和理解在时间长河

中展开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画卷为己任。在处理同一个研究对象时———这一对

象可以被抽象概括为按“时间展开”的社会生活———社会科学想方设法达到延

续规律,至少是平衡规律,它不关心偶然和个别事件,注重决策过程而不是决

策内容;而人文学科即使发现规律能帮助理解社会生活,它仍然更关注偶然和

个别事件,注重决策内容,因为决策内容展示了人类在面对确定与偶然交织时

的反应。① 回归国际关系研究本身,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特征之一便

是对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强调,而人文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则强调历史事件的独

特性和偶然性,因果关系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以及历史人物的主动性和能动

性。② 克拉克的作品充分显示了人文/历史研究突出特殊性、异质性和时段性,

注重细节与特性。

在美国式社会科学的视域中,霸权发挥的稳定作用被高度概括为一种公

共物品,它是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达成稳定状态的深刻原因。吉尔平的霸权

稳定论就认为,霸权与国际秩序稳定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一种非时空性的、具有

普遍解释力的因果机制,它既可以解释英国治下的和平,也可以用以解释美国

治下的和平。霸权的上升与衰落与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否是同步的。③ 此外,霸

权与规范传播的关系被简单地抽象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比如,约

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和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认为,霸

权国通过说服、诱惑、强制三种路径,使其他国家接受了新的国际规范。说服

是先通过改变国家的观念,再使其改变行为;而诱惑和强制,则是先改变其行

为,再使其接受观念。④ 无论是哪种路径,规范的传播都是单向的,均是霸权国

通过其拥有的绝对优势力量输出的结果。

在克拉克看来,欧洲协调从俄、英、奥、普四国扩展为接纳法国后的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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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后者被允许进入霸权来分摊用以维护欧洲和平的成本,这种由欧洲大国专

断决定而形成的霸权,其正当性体现在集中化纬度。① 相比之下,作为霸权的

英国,其正当性则是表现在接纳度纬度之上。英帝国霸权是通过确保自由贸

易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元素,换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维护英帝国治下和

平的同意。不同于物质主义视角,克拉克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并

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单一霸权,美国的霸权获得了国际社会内有限范围的支持,

作为一种联合霸权,其主导地位经由西方阵营其他国家接受而形成的。而从

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霸权走向衰落。这种衰落并不是由它的经济或其

他物质资源衰落而触发的。由于美苏关系的缓和,以及欧洲通过一体化实力

上升而逐渐要求与美国更为平等的位置,西方阵营中美国霸权的正当性接纳

度出现了下降,美国霸权衰落是其正当性萎缩的后果。②

由此可见,在克拉克笔下,霸权作为具有一种正当性的国际制度,其探讨

的重心并非是揭示一种非历史的、僵化的社会知识结构,建构一种简约的因果

关系解释链,而是展现不同历史阶段中,霸权与正当性之间关系的不同特征。

克拉克的研究显示了作为霸权的欧洲协调、英国治下的和平、美国治下的和

平,它们体现的正当性千差万别,构成这种正当性的规范也不是仅仅只有霸权

国向其他国家输出这一单向的路径。通过历史案例,克拉克一方面展现了不

同历史时期霸权国的不同特质,另一方面也验证了国际规范并不是单纯由主

导国来推广,从而造成了规范的扩散与内化。从效用的角度考虑,如果主导国

希望其他国家来分摊领导成本,提高治理效果,它就可能愿意接纳其他国家参

与领导、分享领导权,从而去接受一种双向的社会化互动,即在推广规范的同

时,也接受了被规范化。
 

因此,正如布尔所言,“(英国学派)这种知识在科学意义上是一种不完美

的感知或直觉,因为它没有严格的验证标准或验证程序,它的命题只是尝试性

的,而非结论性的”,③在社会科学范式寻求规律与确定性之外,克拉克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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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则是旨在揭示人类共同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通过历史经验的反思来警示

和提醒读者,未来的多变性和不可知性。因为国际关系历史进程中正当性具

有不同内涵,所以,他也坚信正当性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同样存在着巨大的

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首先来自于冷战的遗产,冷战使人类普遍感觉到了时

代的根本性危机,秩序和正义遭遇了最严重的威胁;其次,这种不确定性源于国

际社会内部张力:一方面,国际社会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职能;另一方面,国际社会

凝聚力也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最后,不确定性来源于未知:当人们对国际

社会旧的认知正在逐步减退的时候,全球秩序中能否生成一种新的正当性。①

结  语

本文从克拉克的研究议题入手,将其学术思想置于英国学派知识谱系之

中,从而试图回答本文在开篇提出的问题———克拉克对英国学派理论的发展

以及国际关系研究分别做出了多大程度的贡献。本文展示了如下图景:在推

动英国学派理论方面,克拉克延续、发展和修订了英国学派思想中的三个重要

概念:国际秩序、国际正当性和霸权,并通过建构一种霸权理论将以上三个元

素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之下,进而对“最低程度的国际秩序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给出回答。伊恩·克拉克对英国学派发展的推动,实际上是对古典英国学派

有关国际思想史研究的回归,为理解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与秩序,以及正当性与

霸权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番不同的景象。他的智识贡献突显了英国学派对国

际关系的规律性、确定性之外的深切关切,超越了三大范式对国际关系理论的

狭隘理解。通过克拉克的努力可以瞥见,学派与学派,或者阵营与阵营之间的

交流固然重要,但某一享有知识共性的学术共同体其存在的最大意义正是一

如既往地保留其研究风格与研究特性。如果为了实现学派之间的对话,削弱

了其知识特性反而是本末倒置。不同于巴里·布赞科学化“英国学派”的做

法,克拉克的概念史研究更丰满地呈现了英国学派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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